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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A类
公开

昆明市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五市监函〔2025〕67号

关于昆明市五华区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056号建议答复的函

严黄一仪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开展文溪巷食品安全整治的建议》建议已收悉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内容

在昆明市五华区龙泉路段的文溪巷狭窄的路面下午 3点后

开始就出现流动摊点，尤其是下午 6点后形成高峰期，造成路面

和仅有 0.8米宽的行人路面都聚集各种食品摊位，这些食品来源

与制作工艺不明，食品溯源率接近零。此外，食品露天摆放，与

机动车尾气、扬尘直接接触，96%摊贩无防尘、防蝇设施。根据

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“对食品摊贩卫生条件作出强制性规

定”等法律法规要求，同时结合周边居民和学生需求，建议针对

文溪巷开展食品安全整治。建议：利用文溪巷旁空地及名匠誉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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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楼部空地建设规范化经营场所设置一定数量的标准化摊位，配

备统一供水供电、食品检测室及垃圾分类设施进行规范化食品安

全监管。

二、答复正文

（一）具体办理工作内容

尊敬的严黄一仪代表，您在五华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四

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开展文溪巷食品安全整治的建议，现将针对该

区域已开展的具体工作回复如下：

1.深化联合整治，破解即时安全隐患。

流动摊贩管理主责权限为综合执法管理局，我局针对食品安

全开展监督检查，联合城管、公安、社区等部门组建工作组，聚

焦文溪巷流动摊贩突出问题开展精准整治，家进一步加强流动摊

贩的管理，保障食品安全。

2.实行错峰值守监管。

针对摊贩下午 3 点后聚集、6 点达峰的特点，建立“定人、

定岗、定时、定责”工作制度，在傍晚至高峰时段安排专人值守

盯防。

3.强化重点环节检查。

以食品溯源和卫生条件为核心检查内容，逐一查验摊贩从业

人员健康证、食品摊贩备案卡等证照，现场核查原料进货渠道及

索证索票情况，对无法提供来源证明的食品依法处罚。针对 96%

摊贩无防尘防蝇设施的问题，现场下达整改正，责令立即配备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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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防护设施。

4.强化法规宣传引导。

结合现场检查开展“一对一”普法教育，向摊贩宣讲《食品安

全法》中关于卫生条件、溯源管理的强制性规定，引导经营者落

实主体责任。

5.健全联动响应机制。

与红云街道、辖区城管中队建立每日信息互通制度，通过网

格监督员实时反馈摊贩动态，实现“占道经营早发现、安全隐患

早处置”。

6.我局将积极配合各相关部门开展标准化摊位建设及相关

食品安全配套设施的协商及合力开展工作推进，确保满足食品安

全监管要求。我局将切实兼顾食品安全与民生需求，守护好周边

居民和学生的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
感谢您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

（二）办理结果

已办结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2025年 8月 26日

（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杨远礼 1336871193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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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区政府督查室

昆明市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 8月 26日印发


